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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吉林省自行车
运动协会成立大会举行，奥运
会冠军、吉林省自行车运动员
宫金杰当选为吉林省自行车
运动协会会长。启动仪式后，
来自全省的150名自行车运
动爱好者代表，进行了“绿色
骑行，健康吉林”骑行活动。

吉林省作为中国自行车
运动的故乡，自行车运动员人

才辈出，宫金杰作为吉林省自
行车运动员的杰出代表，为中
国夺得了里约奥运会金牌，是
我国唯一的自行车金牌，为国
家争得了巨大荣誉。吉林省
自行车运动协会的成立，标志
着我省自行车运动事业发展
进入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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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户籍业务“全省通办”是公
安机关回应群众对“放管服”改革新
期待采取的又一重要创新举措，是
打破政务服务时间、空间限制，实现
户籍业务“就近办、异地办、自助办”
的有效途径。为做好此项工作，省
公安厅于8月10日制定下发《全省
公安机关开展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工作方案》，对全面启动户籍业务

“全省通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即
日起，全省公安机关将切实做好试
点工作，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业务
培训，确保全体户籍内勤民警了解
掌握有关政策要求和系统操作要
求，打造户籍业务“就近就便申请、

数据归属不变、信息网上流转、群众
立等可取”的工作模式，为全面启动
户籍业务“全省通办”工作提供支
撑。

据了解，全省公安机关预计从
10月10日起全面实现“全省通办”
工作。届时，企业和群众申办户籍
业务时将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
件限制，可在全省任意派出所提出
申请，窗口民警通过省级人口信息
管理系统自动调用户籍地派出所
电子户口专用章，实现出生落户
（含超过6周岁补报往年出生）、夫
妻投靠落户、父母与子女相互投靠
落户；婚姻状况、兵役状况、服务处

所、文化程度、身高、血型、宗教信
仰、监护人、职业变更更正；亲属关
系证明、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
证明、非正常死亡证明、临时身份
证明、户籍注销证明；户口簿首次
申领、户口簿丢失补领、户口簿损
坏换领等 20项户籍业务“全省通
办”。

近年来，省公安厅根据省委省
政府要求，陆续出台多项“放管服”
改革措施，特别是在户籍管理方面，
已经全面取消城镇落户限制、全面
下放业务审批权限，所有管理权限
已经基本上“放到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10月中旬我省将实现20项
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想落户口，可在全省任意派出所提出申请

吉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成立
奥运冠军宫金杰当选为会长

为更好地宣传长春市养犬立法
工作，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养犬立
法工作中来，倾听民声、顺应民意，
对此长春市司法局负责养犬立法
工作的谭大蕾，讲解了正在征求市
民意见的《长春市养犬管理规定
（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并就群
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作出解读。

养犬管理规定，管人还是管
犬？

养犬管理规定，字面理解好像
是管犬的，但犬虽通人性，却也做
不到听懂人话，接受管理。我们的
立法目的是通过加强对养犬人的
管理，从而实现对犬的管理，通过
立法让养犬人知道养犬过程中，哪
些行为可以为，哪些行为不可为，
引导养犬人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关于养犬管理规定的适用范
围，立法中是怎么考虑的？

正在征求意见的《长春市养犬
管理规定（修订草案）》中，把适用
范围界定为长春市城市建成区。
建城区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城市
的发展，会不断地调整，逐渐地扩
大，这正与我们的养犬管理逐步推
进，不断完善的理念相契合。

哪些犬可以养，哪些犬不可以
养？

关于如何界定准养犬，一直是
群众热切关注的问题，我们尝试过
以体高界定、以准养犬名录界定、
以禁养犬名录界定等多种方法，后
经过调研论证，认为本着法无禁止
即可为的原则，以负面清单的形式
对禁养犬名录进行公布，比较便于
实行动态管理。草案规定，禁养犬
名录由市公安机关会同畜牧业管
理部门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
向社会公布。

除了犬种的限制之外，还有什
么重要的禁止性条款？

草案规定，城市建成区内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养殖、销售、
运输犬只的经营性活动；不得饲
养、繁殖、携带大型犬和烈性犬等
禁养犬；不得举办犬只展览、赛事、
表演等活动；不得在机关办公区、
医院、幼儿园、学校教学区、学生宿

舍区、单位员工共同居住的宿舍
区、集体公寓饲养、繁殖、携带犬
只。

养犬人关心的问题：可以养几
只犬？

正在征求意见的草案规定，城
市建成区内居民饲养犬只的，每户
限养一只；禁止单位饲养犬只。每
户限养一只，可能很多爱犬人士会
感觉不够，而且会担心自己的犬孤
单，但这样限定，是为了更好地减
少自然繁殖，避免出现过多的流浪
犬、无主犬。

养犬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草案设定了四个必要条件：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有固定住所且
独户居住；具备保证犬只正常活动
和健康生长、不占用公共资源、不
影响其他居民正常生活的必要条
件；无遗弃、虐待犬只及其他涉犬
违法行为。同时，养犬人申请养犬
登记前，应当完成有关部门提供的
养犬管理法规和养犬常识的培训。

养犬需要办理登记吗？
草案规定，养犬人应当在犬只

犬龄满九十日起三十日内到公安
机关办理养犬登记，并取得养犬
证。申请养犬登记，除需要提供免
疫证明等要件外，还应当提供四邻
同意养犬意见表，这是借鉴外地养
犬立法经验，目的是减少邻里因养
犬产生纠纷，共建和谐邻里关系。

携犬只出户的，应当遵守哪些
规定？
草案规定七项具体内容：

（一）给犬只佩戴智能犬牌，束
犬绳，犬绳长度不得超过一点五米；

（二）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牵领；

（三）随身携带清洁用具，即时
清除犬只粪便；

（四）在楼道、电梯及人员密集
场所，应当采取怀抱、贴身携带犬
只或者收紧犬绳等安全措施；

（五）主动、及时避让行人；
（六）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制止

犬只持续吠叫、追咬等活动；
（七）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养犬人还应当避免出现哪些行

为？
草案规定，市民养犬不得有下

列行为：
（一）放任犬吠影响他人正常

生活；
（二）放任犬只在城市道路上

影响交通秩序和安全；
（三）放任、驱使犬只恐吓、伤

害他人；
（四）在楼道等公共区域饲养

犬只；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行为。
除了规范管理，政府部门对养

犬人的服务方式还有哪些？
在管理上，草案强调信息化、

智能化，市政府将建立养犬管理服
务信息综合系统，部门间实现信息
共享，并通过系统为社会公众提供
相关管理和服务信息。智能化主
要体现在准予养犬登记的，在发放
养犬证的同时，为每只犬发放智能
犬牌，并植入电子标识或者进行虹
膜识别，便于政府加强管理，也可
以为养犬人寻找走失犬创造便利。

在强化管理、优化服务的同
时，有什么鼓励性条款？

为减少流浪犬、无主犬的数
量，草案规定，鼓励养犬人对饲养
的犬只实施绝育措施，鼓励以领养
代替购买。为避免犬只伤害他人
后，养犬人无力承担责任，鼓励养
犬人投保犬只伤害他人责任保
险。在市、区人民政府规划建设专
门的遛犬场所的同时，鼓励有条件
的住宅区设立专门的遛犬场所。

养犬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违
反本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为规范养犬管理，营造清新、
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体现现代
化都市应有的精神风貌，草案中对
禁止性条款已逐条设罚，所以，请
养犬人一定要注意，将来需要依法
养犬、文明养犬！

欢迎广大市民对《长春市养犬
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踊跃提出意见和建议，征求意
见截止到2020年8月19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长春市司法局有关负责人对《长春市养犬管理规定（修订
草案）》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将为犬只发放智能犬牌
智能犬牌将植入电子标识或者进行虹膜识别

8月 13日下午，吉林省
河务局接到群众举报，松花
江长春市九台区莽卡乡江西
村段有人利用钩机、铲车等
正在进行非法采砂活动。随
后，吉林省河务局会同省公
安厅环侦总队，在未通知当
地相关部门的情况下冒雨赶
到现场，迅速控制3名非法采
砂人员，暂扣采砂机具2辆。
随后将涉案人员带至九台区
莽卡乡政府，并通知当地水
利局和公安局。同时，将涉
案机械移交至当地水利局、
公安局相关人员。

省水利厅和省公安厅联

合开展的“雷霆护水”专项行
动启动实施以来，全省各级
水利部门与公安机关相互依
托，加强协调配合，基层水利
部门解决了执法力度不足、
强制措施不够等困难，基层
公安环侦部门解决了行业领
域内线索不足等制约因素，
进一步加大力度，严厉打击
非法采砂等涉水违法犯罪行
为，并通过公众媒体向社会
曝光，切实起到震慑作用，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
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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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厅、省公安厅联合打击河道非法采砂

控制3名非法采砂人员
暂扣2辆采砂机具

自夏季整治酒驾醉驾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省公安厅
交通管理局组织全省各地交
警部门全力开展整治行动，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建立周
末整治与日常严管相结合的
常态整治机制，针对易发酒
驾重点区域、重点时间段，加
大警力投入，全力遏制酒驾
醉驾交通违法行为高发态
势，7月1日至今，全省共查
处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5767
起，酒驾 4879 起，醉驾 888
起，曝光酒驾醉驾交通违法
案例3600余起，确保全省道
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为人民群众出行创造良好的
道路交通环境。

全省各级公安交警部门
精准分析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交通事故的规律特点，突出
整治重点，加强警力部署，加
大对城市餐饮娱乐场所、地
摊夜市、城乡接合部周边道
路以及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易
发多发点段等重点路段查处
力度，通过设立卡点、组织执
法小分队、流动巡查等方式，
将警力向郊区、乡镇延伸，遏
制酒驾醉驾多发势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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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今全省共查处
酒驾醉驾违法行为5767起

近日，我省出台《吉林省
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吉
林市将于10月12日开始通
过“带牌销售”方式进行登记
上牌。而在用电动自行车将
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登
记，于当年的5月31日结束。

据悉，为了规范全省电动
自行车登记管理工作，加强电
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吉林省公安厅交管局制定了
全省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
对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的电动自行车核发正式
电动自行车号牌，对于不符合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的电动自行车核发临时电动
自行车号牌，临时号牌有效期
至2024年12月31日。电动
摩托车、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不
在核发号牌范围。交管部门
还可以委托政务服务、警邮合

作、电动自行车销售等机构为
登记网点，办理电动自行车登
记业务。

所有人申请电动自行车
注册登记的，应当自购车之日
起三十日内向交管部门提出
申请，交验车辆，提交所有人
身份证明、购车发票等来历证
明、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
交管部门核验后生成电子行
驶证，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
对于所有人提交证明和凭证
无效的、不符合国家标准、未
获得产品强制性认证的、来历
证明、产品合格证与电动自行
车信息不符的、非法改装、拼
装的、整车编码缺失、凿改的、
属于被盗抢的以及其他不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不予
办理注册登记。/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吉林市10月12日起
对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

为进一步提升吉林公安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工作水平，助推吉林高质量发展，日前，省公安厅户政管理总
队对全面启动户籍业务“全省通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预计今年10月中旬实现20项户籍业务“全省通办”。


